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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劳动力移民的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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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阐述了英国劳动力移民的主要住房问题 ,分析了造成上述问题的政策原因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存在的主

要政策分歧 ,论述了英国经验给于我国现阶段大城市突出的农村劳动力移民住房问题及对策设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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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英国劳动力移民的住房问题

　　英国经历的第一次劳动力移民住房问题是在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 ,当时农村人口的城市流入

和城市产业的劳动力需求给城市带来了快速的人口

增长和集中。一个世纪后英国又经历了第二次劳动

力移民住房问题 ,战后的经济复兴吸引了大量来自

新英联邦的劳动力移民 [ 1 ]。可见城市出现的住房

问题与贫困人口的快速城市集中关系密切。

1. 古典住房问题

古典住房的主要问题是不卫生、高租金、高密度

居住。19世纪的住房主要来源于民间租赁住房 ,上

下水道设施的缺乏使大量劳动者陷入非卫生居住状

况。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入带来的住房需求导致房屋

租金高涨 ,伦敦一间房的租金一般需要花费劳动者

四分之一的收入 ,对于贫困家庭 ,房屋租金的支出则

更高 ,约为家庭收入的一半。无法支付高房租的劳

动者移民开始向近邻贫民窟地区集中 ,出现了高密

度居住。

2. 现代住房问题

(1)民间租赁住房的居住集中

20世纪 ,住房种类主要有自有产权房、公共住

房、无家具民间租赁住房和带家具民间租赁住房四

种。根据富岡分析 , 20世纪 60年代的英国劳动力

移民特别是新劳动力移民的住房持有形式主要是民

间租赁住房和自有产权房 ,其中条件最差的带家具

民间租赁住房的居住集中度最高。

(2)高密度的共同居住

1966年《人种关系调查 》报告显示 ,在大伦敦首

都圈 ,新移民选择共同居住的比例高达 70% ,而且

处于过密居住状态。1961年伦敦七区调查结果显

示新移民中有超过 60%的家庭平均拥有房间数低

于三间 ,一间房的居住者超过 1. 5人。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主要是移民的特殊家庭结构。移民的家庭

构造都是由一人或夫妇二人的年轻家庭发展成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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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多亲、多友的多人数多家庭构造。

(3)居住设施不全、居住环境恶劣

供水 (厨房 )、供暖、洗浴和卫生设施是英国住

房中最基本的居住设施。但是 1961年伦敦七区 ,移

民能独立享受以上四项基本居住设施的家庭却不到

40% ,其中新移民的比例更低 ,不到 20% ,他们 50%

的家庭共同利用供水 (厨房 )和卫生设施 , 50%的家

庭缺乏供暖和洗浴设施。

(4)床铺租赁及公共住房入住难

移民的大量流入与民间租赁住房供应不足使移

民集中地区出现了“床铺租赁 ”的惨象 ,这种现象与

我国大城市最近出现的“群租 ”现象有些相似 ,即移

民劳动者租赁的不是住房而是一张床铺。20世纪

50年代后期到 60年代流入英国的移民虽然解决了

英国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却遇到了住房供应不足等

困难。公共住房的入住难和购房资金的不足迫使他

们不得不居住在条件恶劣的民间租赁住房。

1965年霍兰德报告针对上述问题作出了以下

解释 [ 2 ]
:第一 ,多数地方等待入住政府公共住房的

人数已经超员 ,有些地方已经暂停募集 ,加上对新移

民没有设优先权 ,因此入住相当困难 ;第二 ,民间租

赁住房建设的减少降低了租赁住房的供应量 ;第三 ,

超能力借款购买住房导致生活更加贫困 ;第四 ,过密

居住和高居住负担问题凸现 ;第五 ,高就业率与低住

房供应率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居住困难的关键。

以上简单阐述了劳动力移民的住房问题 ,下面

通过对劳动力移民住房政策的分析 ,揭示造成上述

问题的政策原因以及当时英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存

在的政策分歧。

　　二　英国的劳动力移民住房政策

　　1. 卫生条件的改善与贫民窟拆除

面对 19世纪出现的非卫生住房问题 ,中央政府

早在 1875年就制定了《公共卫生法 》,不仅规定了

住房建筑标准 ,还准备了专供劳动者住房的建设用

地。同时 ,地方政府为改善卫生环境铺设铁路、建设

学校和开发建设新型住房 ,开始了贫民窟及旧房拆

除计划。

2. 模范公共住房建设与低收入家庭排斥

1868年《托伦斯法 》和 1869年《十字法 》的制定

规范了公共住房建设。1890年为建设第 1号公共

住房拆除了拥有 5000名居民的贫民窟 [ 3 ]
,但由于住

房建设标准较高 ,建成后的高租金住房自然排斥了

平均收入以下的低收入者和无稳定雇佣的劳动力移

民。

3. 租金管制与民间租赁住房供应量的减少

为解决民间租赁住房租金持续高涨的问题 ,

1915年政府采取了租金管制制度 [ 3 ]。结果 ,民间租

赁住房的供应开始减少 ,民间租赁住房供应量的不

足加剧了日后劳动力移民的住房难问题。

4. 福利住房政策与低收入家庭的优先供应

1936年的《过度拥挤法 》明确指出 10岁以上异

性子女与父母同室就寝属于非法 ,应通过公共住房

的再分配加以改善。1938年的《住宅法 》强调因房

屋拆除而强制搬迁的家庭应给与公共住房入住的优

先再分配权。两法的制定使处于最贫困和最不稳定

的劳动力移民家庭获得了优先入住公共住房的机会

和权利 ,福利住房政策开始全面展开。但是战争的

爆发中断了公共住房的建设和供应 ,真正意义上的

政策展开延续到了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5. 公共住房的平等供应与移民的低入住率

1949年的《住宅法 》要求英国的公共住房供应

应面向所有住房困难户 ,并将公共住房的公正分配

规定为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义务。同时规定中央政府

将提供相关的住房建设等财政补助 ,明确无论何人

只要通过相同的申请手续都有获得入住的权利。因

此 ,从中央政策角度并不排斥住房困难移民的公共

住房入住申请 ,劳动力移民可以选择申请公共住房

解决自己的住房难问题。

但事实上 ,劳动力移民在住房选择方面更多地

选择带家具的民间租赁住房和自有产权房 ,入住公

共住房的移民仅为所有公共住房居民的四分之一。

分析入住公共住房的劳动力移民家庭 ,可以发现以

下几大共性 :第一 ,受益于贫民窟清除、无家可归者

及紧急情况的处理 ( 1970年代 ) ;第二 ,受益于大量

无家可归者的接受 ( 1980年代 ) ;第三 ,获得的公共

住房大都是楼房的高层部分 ,而且相对集中在低质

的旧房之中 ;第四 ,等待年数较长 ,一般都在等待了

三年后获得。

6. 平等供应原则与差别供应的地方选择

英国中央政府一般通过法律规定和行政指导的

方式帮助地方政府实现公共住房的公正分配。同

样 ,地方政府面对严重的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 ,也在

努力实现公共住房价值的最大限度利用。为此 ,地

方政府采取的具体方案是将申请者根据具体家庭经

济情况进行排序 ,同时也将公共住房按建筑年代和

基本居住性能进行档次划分 ,并参考以上两方面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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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入住的优先顺序。

20世纪 60年代申请公共住房入住者仅大伦敦

地区就高达 18万人 ,面对大量的入住申请者 ,多数

地方政府都将住房分配的重点集中于地方居民 ,在

申请资格中增添了在本地区拥有一定居住时间的

“居住期规定 ”[ 4 ]。这项规定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

期和不同地区并不相同。人口集聚地区普遍对居住

时期有较长时间的要求 ,其中首都等住房需求者多

的地区对居住时期的要求达到了 10年或 15年之

久。

1968年的中央政府调查显示 :有“居住期规定 ”

的地区约占英国所有地区的 17% ,其中 1年以下的

为 2% ; 1 - 2年的为 6% ; 2 - 3年的为 4% ; 3 - 4年

的为 4% ; 4年以上的为 1%。即类似大伦敦等人口

过度集聚 ,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的地区多采用“居住

期规定 ”的方法。为落实中央政府的平等居住 ,伦

敦政府在 1963年发布了《伦敦政府令 》,废除了“居

住期规定 ”,但实际情况是住房供应量严重不足的

首都各区在坚持遵守《政府令 》中发生困难 ,结果

“居住期规定 ”依然实施。1968年 ,大伦敦各区中有

26个区要求必须在大伦敦地区居住满五年 ,而且最

后一年要在本区居住 ; 4个区要求必须在大伦敦居

住满三年 ,其中最后两年需要在本区居住 ; 1区要求

在本区居住满三年 ; 1区要求在本区居住满五年 [ 5 ]。

7. 小面积住房供应与大家庭排斥

20世纪 50年代以后 ,英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

巨大变化 ,特别是小家庭、夫妇家庭、老人家庭等少

人数家庭比例不断增加 ,为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 ,新

建公共住房增加了小面积的住房建设。1968年 ,大

伦敦新建的公共住房中 1 - 2人用为 32. 5% ; 3人用

5% ; 4人用 35% ; 6人用 5%。相反 ,移民的家庭构

造是由单身家庭到夫妇家庭再发展成为多子多亲的

大家族家庭构造。公共住房的小面积建设从某种意

义上直接排斥了这些大家庭的住房需求。

8. 贫民窟拆除计划与移民的劣势地位

中央政府在贫民窟拆除后的住房再分配权方面

给与了地方政府最大的权限 ,历代政府大臣都采取

不加干预的态度。地方政府在决定是否满足住房再

分配条件时主要考察两方面要素 :一是决定拆除日

是否在被拆除地区居住 ;二是是否满足该地区的

“居住期规定 ”。

同时 ,政府公文明确指出具有再分配条件是家

庭而非个人。即主要是拥有自有产权家庭和租赁住

房的已婚家庭 ,单身者租赁住房的除外。这项政策

条件的设定对于居住在贫民窟地区的新单身移民毫

无益处 ,新单身移民在贫民窟拆除后的住房再分配

计划中处于相当劣势的地位。

另外 ,考虑到大量无家可归者和民间租赁住房

供应条件的恶化 ,在大规模的贫民窟拆除计划中 ,地

方政府放弃了拥有大量单身者、移民劳动者、大家庭

群租群占的移民密集地区的拆除计划。那些被排除

在再分配条件之外的移民们开始向未拆迁地集中 ,

结果政府的贫民窟拆迁计划使上述人群陷入更加恶

劣的居住状况。

9. 住房协会的旧房改造与移民救济

住房协会 [ 6 ]一般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旧房

改造 :第一 ,由市行政提供 30年贷款进行旧房改造 ,

并以公正租金出租 ;第二 ,与市行政协力进行旧房改

造 ,并以经济租金出租给劳动力移民 ,租金差额部分

由区议会向协会提供赤字补助 ;第三 ,由市行政申请

专项援助支持协会的旧房改造。

由于协会不必受“居住期规定 ”等束缚 ,因此较

为容易地提供满足移民要求的各类住房 ,一方面弥

补了部分民间租赁住房供应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适

度改善了群租群居等住房难题。但问题是这类住房

的供应量十分有限。

　　三　英国的政策经验及启示

　　1. 居住平等意识与政府责任

首先从法律层面 ,中央政府明确指出公共住房

的公平分配原则 ,并将解决住房难居民的住房问题

规定为地方政府的实施义务。即原则上 ,无论何人

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的公共住房的入住权利 ,都

可以直接向地方政府提交公共住房的入住申请等候

分配。结果英国的移民劳动者与英国人一样 ,选择

住房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租借民间住房 ;二是购买

住房 ;三是租借公共住房。其次从行政层面 ,中央政

府通过中央住房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方式提出建议 ,

并指导地方政府实现公共住房的公平分配。

围绕公共住房的入住 ,中央政府从立法和行政

指导两个方面明确并强调了公平分配原则 ,为树立

居民的居住平等意识作出了积极贡献。现阶段我国

有类似于英国公共住房概念的廉租住房政策 ,但在

政策理念上并没能体现出居民的居住平等意识 ,与

英国相比意识上的落后十分明显。确认英国公共住

房政策的发展历史可以了解到真正实现居民的居住

平等十分困难 ,而且是一个永久性的政策难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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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难题 ,英国政府坚持将树立居住平等意识作为

自身责任 ,并通过立法和行政指导争取最大限度实

现的做法却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2.“居住期规定 ”与大都市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居住期规定 ”虽然作为政策歧视的代名词受

到福利社会学者的批判 ,但英国的“居住期规定 ”具

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其主要出现在人口集中度高、住

房供应量不足的工业城市或特大都市地区。这些地

区因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大量劳动人口 ,解决和处理

新老住房问题成了当地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公

共住房的建设和分配方法上 ,都市政府主要采用登

记、轮候、资格认定等方式 ,在轮候者人数居高不下

的地区 ,地区政府自行制定了“居住期规定 ”,优先

分配给在本地区居住年限较长的家庭 ,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住房难问题。地区政府的这种做法虽然不能

实现中央政府的居住平等 ,但却能根据地区的具体

居住情况行使自由裁量权逐步缓解居住压力。

我国自改革开放后 ,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

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的转移 [ 7 ]
,因人口集

中而带来的住房难问题与大工业时期和 20世纪 60

年代英国出现的住房难问题十分相似。现在我国大

都市地区正面临如何确立居民 (包括非户籍的劳动

力移民 )住房保障问题 ,学习和探讨上述英国大都

市地方政府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解决地区住房问题

的做法将有利于我国大都市住房政策的确立。

3. 贫民窟拆除与居住困难

在英国的公共住房政策中 ,拆除贫民窟和建设

公共住房是地方政府解决住房难问题的常用手法。

19世纪中叶 ,出于公共卫生理由地方政府开始拆除

旧房 ,开发建设铁路、学校、住房等 , 1875年政府为

解决非卫生地居住环境问题制定了《公共卫生法 》,

给与了地方政府住宅建筑规制的权限 ,规定了新的

住房建筑基准。不仅将确保道路宽度、采光、换气等

作为义务 ,还开始储备和整理劳动者住房用土地。

但留下的问题是这样的旧房拆除工程加深了极度贫

困者的住房恶劣状态。

二战后 ,为防备社会不安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

的影响 ,政府开始为贫困者建设公共住房 ,并考虑采

取公共介入投入大量补助金政策作为解决住房不足

和居住过密问题的手段。由于都市中心地区土地供

应不足 ,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了政府补助金资

助下的贫民窟拆除 , 1960年至 1975年 ,共拆除了

110万户 , 1967年在大伦敦地区建设的公共住房中

91%是楼房形式 ,其中的 65%是高层楼房。1971年

三分之二的公共住房采用了楼房形式。但是在这些

公共住房中租金延迟支付的家庭越来越多 ,房屋的

修缮服务不到位 ,暴力、非法居住以及治安恶化问题

严重 [ 8 ]。结果是拆除贫民窟的做法并不能真正意

义上改善住房 ,相反贫困人群的地区集中导致新的

居住环境恶化。

我国现阶段在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过程中同样

拆除了大量棚户区和旧式里弄 ,在改善居民住房条

件的同时 ,出现了贫困家庭的回迁难、远距离通勤等

住房新问题。英国的实例显示 ,拆除计划并不能解

决贫困家庭的住房难问题。

4. 保障性住房供应与非盈利部门作用

英国的住房政策从 19世纪的公共卫生战略到

二战后的社会福利战略 ,虽然都通过建设公共住房

缓解各类居住问题 ,但结果是真正处于住房贫困家

庭的住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英国的经验

可以明确住房贫困并不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短

期性问题 ,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而不断

变化的长期问题。19世纪农村劳动力移民的住房

问题 , 20世纪的英联邦劳动力移民问题都显示出处

于底层民众的住房难问题是政府所必须面对的永久

性课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

又有不同的政策选择 ,但无论是政府的公共住房建

设及分配政策、大量的贫民窟拆除政策 ,还是鼓励市

场发展政策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也很难

实现全面的居住公平。

英国的住房协会作为非官非民的公民合作机

构 ,从真正的住房需求出发建设和供应住房 [ 9 ]
,虽

然住房供应量极少 ,但却弥补了盈利性市场供应和

对象性政府供应所无法涉及的住房供应领域 ,解决

了部分无力在市场获得和无机会从政府获得住房家

庭的住房问题 ,同时还明确了“公民部门 ”在住房供

应不足问题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20世纪 80年

代 ,英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大特征就是由上述非盈

利部门代替地方政府管理公共住房 [ 10 ]。

近年来 ,我国开始构筑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但

就现状看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应主体依然集中

在各级地方政府 [ 11 ]。因受到地方财力、传统户籍制

度、人为居住隔离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仅仅依靠

地方政府的力量实现广义的市民住房保障已非易

事。借鉴英国经验挖掘非盈利部门的积极作用应成

为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一大中心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 ,各发达国家越

来越重视公民合作机构的作用 ,围绕“可负担住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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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城市

供应这一新问题 ,“公 ”与“民 ”的关系和作用分析将

成为今后住房政策研究的新课题。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ly deals with the main hous2
ing p roblem s of English m igration labors. Then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p roblem s and divergent op inions among central and

local adm inistrations. Finally, it reflects on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experiences of B ritish government can help the Chinese au2
thority to solve the p resent housing p roblem s of m igration labors.

【Key words】　laborm igration; housing p roblem; housing

polic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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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路设计体现以人为本

现今我国的道路规划建设管理并未考虑不同交

通对象的优先级差异 ,应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

道路设计管理的经验 ,在未来的城市道路建设中施

行以下的完善措施 :在加大支路网密度的同时 ,明确

各类道路上什么样的交通应该优先 ;注重街头绿地

小品及街道景观建设 ,营造良好步行氛围 ;建设机、

非、行人分流系统 ,提高道路网运行效率。只有这样

才能使“以人为本 ”的口号不致沦为空谈 ,真正实现

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 7 ]。

　　六　结　语

　　我国城市人口数量众多 ,道路交通状况复杂。

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中机动车数量必将大幅度增

加 ,交通问题将更加严峻 ,对城市道路的发展进行科

学规划刻不容缓。科学、合理地设计和管理城市道

路 ,不仅可以改善城市内部的交通拥挤和阻塞问题 ,

还能够提高城市土地的使用率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

有助于保护城市历史文脉。因此 ,城市道路规划既

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城市良性发展的

基本保证。

【Abstract】　The“wide - and - thin”phenomenon i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road construction model can not meet today social

and econom ic needs. This article analyses four negative effects

of the“wide - and - thin”road construction model, such as the

usage of urban land, urban traffic, urban function and the social

justice. Relative suggestions have been given on the future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including financing in multi - channels,

clearly 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ad levels and road

functions, develop ing the channel traffic and the underground

space and adding humanization sp irit in the road design.

【Key words】　urban road construction; “wide - and -

thin”; p 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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